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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法律思想简论

———以《盛世危言》为研究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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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 ] 　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形成完整维新思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, 《盛世危言》是他维新思

想的集中体现 , 其中包含丰富的宪法思想 、国际法思想和刑事法思想 ,这些对清末法律改制起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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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鸦片战争之后 ,清政府被迫承认西方列强的

在华特权 ,中国丧失了独立的主权 。在中国被迫

卷入世界体系中时 ,封建法制已经无法适应当时

的社会现实 。伴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法东进 ,体现

自由 、平等 、民主 、人权思想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

法律原则和精神也涌进古老的中国。在西方文明

的冲击下 ,中国出现了一批要求向先进的工业文

明学习 ,主张变法改制的思想家 ,郑观应可谓早期

维新思想的杰出代表 , 《盛世危言》就是他维新思

想的集中体现 ,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。其

按照西法改良中国传统法制的法律思想 ,促进了

西方法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,为清末修律奠定了

思想基础。

一 、郑观应法律思想的形成过程

郑观应 (1842— 1922), 广东香山 (今中山 )

人 ,原名官应 ,字正翔 ,号陶斋 、居易 、杞忧生 ,别号

慕雍山人 、罗浮待鹤山人 (或待鹤山人 ),中国近

代杰出的实业家和最早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

产阶级改良主义者
[ 1]

。

郑观应的一生 ,经历了鸦片战争 、中法战争 、

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使中国饱受摧残的重

大事件 ,目睹了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深渊的惨痛

过程 ,但他没有就此沉沦 ,而是以 “富国强民 ”为

己任 ,不断寻求对付外国列强 、救国安邦的方法 ,

在经营工商业的实践中 ,逐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

富国强民的维新思想 (包括法律思想 )。他的几

部著作 ,基本上表现了其思想的形成过程 。

成书于 1873年的 《救时揭要》,是郑观应的

第一本著作 ,共收录文章 24篇。该书以如何使国

家富强为中心内容 ,主要包括:反对外国侵略者贩

卖中国人出洋为奴 、禁止鸦片 、救灾恤贫 、保卫商

民的利益 、鼓动兴办近代工商业等等 。这些大都

是郑观应在外国公司工作期间 ,耳闻目睹之情况

的直观感受 ,是郑观应维新思想形成的第一个阶

段 ———感性认识阶段。他以强烈的爱国思想 ,发

现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,进而提出一些解决

问题的方法 。在《救时揭要》中 ,他针对时弊提出

改变现状的主张 ,但还没有涉及社会制度问题 ,也

没有直接涉及法律问题。

1880年出版的《易言》,是郑观应的第二本著

作 ,仍以如何使国家富强为中心内容 。《易言》是

郑观应在《救时揭要》的基础上 ,因八国联军入侵

北京 ,清政府签定屈辱的《北京条约》,使中国的

灾难进一步加深时所生之感慨 ,所寻求救国之方

略的记录。相对于《救时揭要》, 《易言》除了再次

揭露外国列强武装侵略中国 、贩卖华人为奴等罪

行以外 ,对如何发展近代工商业进行了较为系统

的论述 ,体现在《论开矿》、《论火车》、《论机器》、

《论船政》、《论电报》,以及《水师》、《练兵》、《火

器》等篇中。更为重要的是 ,郑观应已经意识到

富国强民 ,除了发展经济以外 ,还必须进行政治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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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变革 。这一思想 ,主要体现在《论议政》、《论游

历》、《论吏治》和《论考试》(附《论西学》)等内政

改革篇中。他托古改制 ,认为中国三代时就已经

存在 “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 ,士民搢绅相议于学

校 ”的议政制度 ,现今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实

行的君主立宪的议政制度 , “颇与三代法度相

符 ”。所以 ,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 , “不过是礼失

而求诸野”罢了。他认为:“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

遗风 ,下仿泰西之良法 ,体察民情 ,博采众议 ,务使

上下无扞格之虞 ,臣民泯异同之见 。则长治久安

之道 ,固有可豫期矣。”
[ 2] (P103)

由此可见 ,郑观应在

《易言》中 ,已经明确提出在中国改变专制制度 ,

实行君主立宪制 ,并将之作为富国强民措施的有

机组成部分 。这种社会改革的思想在当时是非常

先进的 ,这也表明郑观应的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

阶段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 。

在《易言》中 ,除了《论议政》涉及君主立宪制

等宪法思想外 ,在《论公法》、《论吏治》等篇中还

涉及以国际公法解决国家之间冲突的国际法思

想 ,以及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司法管辖

权问题和官吏的选拔 、管理等等法律内容 。

《盛世危言》是郑观应在《易言》的基础上扩

充而成的第三本书 ,是其维新思想体系的完整体

现① 。该书围绕富国强民的主题 ,提出从各方面

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 。政治上 ,他认为政

治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 ,中国政治的病根

在于没有民主 ,所以 ,他积极主张以君主立宪制取

代封建专制 ,并在吏治 、教育 、办报 、法律 、司法制

度等一系列内容上实行相应的改革;经济上 ,他主

张改变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 ,提出借西法以

自强 ,要学习西学 ,通过掌握先进技术 ,改造和自

造机器 、收回海关税权 、创办银行 、开矿业 、修铁

路 、架电线 、设邮电等措施 ,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力

量;军事上 ,他主张加快置备先进的枪炮兵舰 ,训

练技术高超又有管理才能的人 ,既要重视海防 ,又

要重视塞防;教育上 ,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方

式 ,不能培养有用人才 ,所以 ,他主张广办西学 ,在

国民中普及教育 ,以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。要废

除八股取士制度 ,兴格致之学;外交上 ,他深刻认

识到中国与外国签定之条约的不平等性 ,使中国

损失惨重 ,也认识到国际公法虽然是解决国家之

间冲突的方法 ,但是 ,只有国家强盛了 ,公法才能

真正平等地实施 ,不平等条约才能废除。在中国 ,

如此全面而详细地论述富国强民的改良思想 ,郑

观应是第一人。

《盛世危言》中的法律思想较之《易言》更加

丰富 ,除了对《易言》中已经涉及的君主立宪制的

宪政思想 、解决国际冲突的国际公法 、选拔和管理

官吏的行政法等内容加以详尽论述外 ,还在《刑

政篇》中 ,对刑法 、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有关内

容进行阐述 。

二 、郑观应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

《盛世危言》中的法律思想较为丰富 ,内容涉

及宪法 、行政法 、经济法 、刑法 、刑事诉讼法 、监狱

法 、国际公法等多方面 。本文着重对其宪法思想 、

国际法思想和刑事法思想进行简要分析。

(一)宪法思想

《盛世危言》的宪法思想主要是废除封建专

制制度 ,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,集中表现于《议院》

(上)、《议院》(下 )、《公举》、《原君》、《自强》等

篇及其附录中。郑观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

阐述:

1. 论述了何谓 “议院 ”,并从正反两方面讨论

了设议院的益处 。郑观应认为:“议院者 ,公议政

事之院也。集众思 ,广众益 ,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,

法诚良 ,意诚美矣。无议院 ,则君民之间势多隔

阂 ,志必乖违 ,力以权分 ,权分而力弱 ,虽立乎万国

公法之中 ,必仍至于不公不法 ,环起而陵蔑之。故

欲借 公法 以维 大局 , 必 先 设议 院 以固 民

心 。”
[ 3] (P22)

2. 对西方各国的议院进行比较分析 ,认为虽

然西方各国都设议院 ,但相较而言 ,美国式的议院

民权过重 ,法国式的议院不免叫嚣之风 ,而以君民

共主为最理想的模式 ,故推崇适中经久的英 、德之

议院制 ,并对英国的议院制作了详细的介绍。

3. 论述了在中国设立议院的必要性。郑观应

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了在中国设立议院 ,建立君

主立宪制的必要性:

第一 ,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。

“窃谓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 ,症成关格 ,所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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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盛世危言》的版本很多 , 在夏东元《郑观应传》附录中 ,列有 1873年——— 1921年中国刊行的 24个版本 ,其中较多的是 1895

年——— 1900年期间 ,为适应维新运动而刊印的各种版本 ,共 17个。各种版本中 ,郑观应手定的 1894年刊行的 5卷本 、 1895年增订新编

的 14卷本和 1900年增订新编的 8卷本 ,最能代表他的思想。本文以郑观应著 ,辛俊玲评注:《盛世危言》,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为根据

进行分析。该评注的底本依据的是清光绪二十六年待鹤斋重印的 8卷本。



为痿痹 ,一蹶不振 。今欲除此病根 ,非顺民情 ,达

民隐 ,设议院不可 。有议院则捐苛禁 ,破障界 ,敦

睦守 ,公黜陟;且借以收民心 ,筹捐款 ,实于国计民

生两有裨益 。从前民间举动 ,虽合公理 ,顺人心 ,

苟与政府意见相背 ,小则斥为惑众 ,大则指为叛

逆 。自疆吏以至州 、县 ,但知仰承意旨 ,虽明知其

冤 ,不敢代白 。甚至藏弓烹狗 ,诛戮功臣 ,酷吏权

奸 ,残害忠荩 ,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 。若设

议院 ,则公是公非 ,奸佞不得弄权 ,庸臣不得误国

矣 。”
[ 4] (P31)

所以中国欲自强 ,非建立君主立宪制

民主政体不可。

第二 ,从弹丸之国英 、日兴盛强大的原因 ,说

明中国应当设立议院。 “即英国而论 ,蕞尔三岛 ,

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 ,民不足当中国数省之繁 ,

而土宇日辟 ,威行四海 ,卓然为欧西首国者 ,岂有

他哉  议院兴而民志合 ,民气强尔 。” “日本行之

(指议院 ),亦勃然兴起 ,步趋西国 ,陵侮中华。而

犹谓议院不可行哉 ”
[ 5] (P23 - 26)

第三 ,驳斥中国不能建立议院制政体的观点 ,

阐述中国设立议院的迫切性 。郑观应针对 “议政

院宜西不宜中 ,宜古不宜今 ”、“学校未兴 ,民智未

开 ,不宜即设 ”、 “风气未开 , 欲设议院 ,骇人听

闻 ”、“学校未兴 ,人才难得 ,先开议院 ,聚讼盈廷 ,

恐易滋事”等观点 ,指出 “此不识大局 ,未深知中

外利病者之言耳 ”。他提出:“若此时不设 ,迟至

各海疆尽被西人占据 ,恐欲设而不能。”在国家危

急之时 ,不能等待办好学校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

后 ,再进行政治的改革 ,而应该政治改革和大办教

育同时并举 ,才能收出奇制胜之效。

4. 提出在中国建立议会制民主政体的配套措

施 。 (1)官吏和议员必须公举。郑观应认为 “法

之善者莫如公举 ”,因为被选者是 “众心共惬 ,人

地相宜 ”
[ 6] (P38)

的人 ,能够安百姓 ,利地方 ,而且可

以克服中国传统的保举之法选择官吏和易地服官

制度的弊端 ,即贿赂徇私 ,民官不通;(2)广设学

校 ,学习西学 ,培养新式人才 ,废除八股取士制度。

他所倡导学习之西学 ,包括天学 、地学和人学 ,即

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,其中亦包括法学;(3)广设

日报 ,政务公开 。君主立宪制是君民共治的一种

体制 ,通过议院 ,使君民可以上下沟通 ,但这还不

够 ,为上通下达 ,还必须办报;(4)精简机构 ,限仕

汰冗。郑观应认为为官之人 , “四十曰壮 ,学问既

成 ,阅历既深 ,故可以出而任事。七十曰耄 ,精力

就衰 ,艰巨难胜 ,恐有时因而误事 ,故奉身以退 ,避

贤路 、戒素餐也。”
[ 7] (P205)

同时 ,他认为裁减冗员 ,

对整顿吏治也非常重要 ,因为 “国家设官分职 ,原

所以治民保国 ,使各有所职 ,而百事俱举。如事足

以一人了之 ,复何取乎多人 ”
[ 8] (P208)

除力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外 , 在《盛世危

言》相关篇章的字里行间 ,还表现了郑观应的下

列思想:(1)平等思想 。从不问男女 、贵贱 ,均可

以入学校读书 ,到议员的选举 、官吏的选拔任用 ,

郑观应强调的是人尽其才 ,而不是尊卑贵贱 ,这是

对中国传统身份社会的一种否定;(2)民权思想。

虽然郑观应不主张彻底废除君主制 ,但主张君有

君权 ,民有民权 ,一切以宪法规定之 。且君民关系

中 ,民为君之本 ,君之权源于民 。这是对中国传统

的君权神授 ,君贵民轻思想的否定;(3)法律至

上 。将关系国家存亡的君主立宪制规定于宪法

中 ,将君权和民权以法律加以界定 ,而不再由君主

决定 ,这是对法律的肯定和尊重 。

(二)国际法思想

郑观应的国际法思想 ,在其著作中比比皆是 ,

主要观点集中于《公法》、《交涉》(上 、下 )和《条

约》篇中。

1. 认识到国际法的价值 。 “公法者 ,万国之

大和约也。” “公法者 ,彼此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 ,

可相维系而不能相统属者也。可相维系者何  合

法性 、例法言之谓 。夫语言文字 、政教风俗固难强

同 ,而是非好恶之公不甚相远 ,故有通使之法 ,有

通商之法 ,有合盟 、合会之法。俗有殊尚 ,非法不

联 。不能相统属者何  专主性法言之谓。夫各国

之权利 ,无论为君主 ,为民主 ,为君民共主 ,皆其所

自有 ,他人不得侵夺 。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

与甘为人夺之理 ,故有均势之法 ,有互相保护之

法 。国无大小 ,非法不立。 ……列邦雄长 ,各君其

国 ,各子其民 ,不有常法以范围之 ,其何以大小相

维 ,永敦辑睦  彼遵此例以待我 ,亦望我守此例以

待彼也 。”
[ 9] (P59)

虽然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 ,主

权平等一时难以实现 ,但郑观应没有因此否认国

际法的价值 ,而是认为国际法是维系国家关系和

决定天下安危的基本规范 ,中国应该加入国际法 ,

以此作为维护自身权利 ,争取平等国际地位的工

具 。

2. 积极主张国家权利。郑观应发现 ,自鸦片

战争以后 ,西方列强借口中西律例不合 ,中国法制

过于严苛 ,纷纷攫取治外法权 ,导致洋人犯罪概由

领事裁判处理 ,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。在经济上亦

凭片面最惠国待遇 ,攫取经济特权 ,这些都严重危

害中国主权 。郑观应在列举并强烈谴责了列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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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盗行径后 ,主张:(1)废除不平等条约。 “我国

昔与外国所立条约 ,受害甚深 ,事事悉为人所掣

肘 。”所以 ,应对以往签定的条约进行审查 , “俟届

修约之期 ,照会各国 ,指明应改条约 ,彼此各派洞

明商务之使臣 ,会议妥订 ,以期彼此有益 ,而交谊

可以永久 ”
[ 10] (P73)

;(2)修改法律 ,取消领事裁判

权 。由不平等条约所生之领事裁判权 ,使中国主

权尽失 ,洋人 “轮船飞驰于港汊 , 马车冲突于通

衢 ,无事而带持军器 ,用人而刻扣工帐 ,空盘倒资 ,

袒庇教民 ,包揽关捐 ,掠贩人口 ,凡此种种妄为 ,亦

西律所必禁 ,公法所不容 ,只以中 、西刑法不同 ,彼

族反能趋避 。遇有杀伤交涉事件 ,华官以华法治

华人 ,抵命之外 ,更断偿银;西官以西法治西人 ,罚

锾之数且从轻减 ”
[ 11] (P63)

。中国必须仿行西例 ,更

定法律 ,以收回司法管辖权;(3)自主决定关税。

根据国际法规则 ,关税自主是各国主权内容之一 ,

“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 ,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

之轻重 ,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阻挠。”而中国

不仅所设关税不合理 ,而且 ,由于 “海禁初开 ,华

人不谙商务 ,一切船只之进出 ,货物之稽征 ,皆委

洋人经理”
[ 12] (P246)

,所设之重要税务官职 ,皆由洋

人承担 ,关税自主根本无从谈起 。所以 ,应仿西方

之税法 ,重新制定我国的税则 ,并选深明税则 、畅

晓条规之国人专司税务 ,以收回关税主权;(4)向

国外派驻使臣 ,保护华侨利益。 “中国人民出洋

贸易佣工者 ,年多一年 ,不可胜计。 … …洋人每肆

欺凌 ,无由伸理 ,乃仿西例 ,于各国设公使 ,于华民

寄居之埠设领事。遇事往来照会 ,按公法以审其

是非 ,援和约以判其曲直 ,保吾民 ,御外侮 ,维和

局 ,伸国权 ,使臣之所系 ,不綦重欤  ”
[ 13] (P186)

3. 国际法的遵守 ,与国家的强弱有直接关系。

中国欲享受公法之益 ,必须自强 。郑观应从中国

的现实 ,发现国际法的局限性 ,即 “公法一书久共

遵守 ,乃仍有不可尽守者盖国之强弱相等 ,则籍公

法相维持;若太强太弱 ,公法未必能行也。 ……由

是观之 ,公法仍凭虚理 ,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 ,弱

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 ”。所以 “有国者 ,惟有发愤

自强 ,方可得公法之益 。倘积弱不振 ,虽有百公法

何补哉 ”
[ 9] (P60)

(三 )刑事法思想

郑观应的刑事法思想主要体现于《律法》、

《狱囚》、《罚赎》、《盗工》和《书吏》等篇中 ,涵盖

刑法 、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思想 。其主要观点是:

1. 改革残酷的刑法 ,制定符合人道精神的轻

缓刑法 。郑观应对当时刑法进行严厉批评 , (1)

刑法繁杂 、深奥 ,一般人难以掌握和理解 。 “律之

深文 ,例之繁重 ,皆胥吏所以便于上下其手也 ”;

(2)刑罚残酷 。刑罚虽治国所必须 ,但 “中国繁刑

严法 ,未免失之于酷。”“斩决之上有凌迟 ,斩决之

次有绞 。凌迟极刑 ,非唐 、虞 、三代所有 ,岂宜行于

盛世  绞之苦闻甚于斩 , 则名轻而实加重

矣 。”
[ 14] (P215 -217)

可见刑法是今不如古 ,中不如西 。

要改变中国非教化之邦的形象 ,必须适应世

界轻刑化的潮流 ,废除酷刑 。也只有如此 ,才能去

除列强适用自己法律管辖自己公民的借口 ,收回

涉外的刑事管辖权。为此 ,郑观应提出了改革刑

法的具体意见 ,即刑法要简约 、明了 ,刑罚要轻缓。

“今欲明刑 ,须除苛法。试将刑之制约而计之 ,缳

首致死 ,系狱苦工 ,监作官奴 ,罚锾赎罪 ,鞭棰示

辱 ,充发出境。之数者 ,足以治轻重之罪而有余

矣 ,毋或滥也 。”
[ 14] (P215)

还应改革死刑执行方式 ,

废除凌迟 、绞刑 ,改用较人道的枪决 、闭气法。应

废除株连三代的连坐制度 ,刑事责任应自负。凡

涉外案件 ,无论中国人 、外国人 ,一视同仁 ,一律由

中国管辖。这些主张 ,体现了郑观应刑法简约 、适

用刑法人人平等和刑罚人道思想。

2. 改革野蛮的诉讼制度 ,建立西方式的审判

制度。郑观应认为我国传统的诉讼制度野蛮 、黑

暗 ,弊端极多:(1)当事人被当作诉讼客体 ,没有

独立的权利 ,体罚伴随着诉讼 ,刑讯伴随着审判。

郑观应对体罚和刑讯给以强烈的谴责 ,认为它是

不人道的 ,不合理的 ,是看守和审判者谋求私利的

手段。对羁押者的体罚 ,是差役 “横加需索 ,稍不

遂意 ,即私肆凌辱 ”, “拘押之苦 ,有令人闻不忍

闻 ,见不忍见者”
[ 15] (P222)

。而刑讯 ,由于封建社会

将之法定化 ,更是常见 。刑讯易于造成冤假错案 ,

正所谓 “夫三木之下 ,何求而不得 ” “两造之中 ,

必有曲直。曲者宜罚 ,多此一打 ,是谓滥刑;直者

求伸 ,被此一打 ,是谓枉法 。使曲者不畏打 ,而故

逞其凶 ,不挠之状 ,其情有似乎直;使直者畏打 ,而

甘受其屈 ,战栗之状 ,其情有似乎曲 。夫讼所以平

民之冤抑 ,一有此打 ,则冤抑愈加;讼所以剖民之

是非 ,一有此打 ,则是非转昧。故打之一法 ,行之

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;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 ,则决

乎不可 ”
[ 14] (P214)

;(2)口供是必要证据 ,为获取口

供 ,不惜非法刑讯 。刑讯制度中国早而有之 ,且立

法对刑讯的次数 、使用的工具 、限制的对象等内容

规定得非常细致 、严密。任何违反刑讯规定的行

为都是犯罪行为 ,要受到严厉惩罚。但是 ,由于口

供是必要证据 , “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 ,必求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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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自招 。”使非法刑讯泛滥成灾;(3)审判不独立 ,

审判官由不熟悉法律的行政官吏兼任 ,诉讼受刑

名幕友的控制 ,根本谈不上公正 。

郑观应主张对现有诉讼制度进行改革:

首先 ,改革传统审判制度 ,建立西式陪审制。

中国传统审判制度是典型的纠问式审判制度 ,由

行政官吏充任审判官 ,独任审理 ,当事人是诉讼客

体 ,没有诉讼权利 。郑观应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审

判制度必须改革 ,代之以西式陪审制 。 “外国不

信问官而设陪审 ,秉正人员佐官判案 ,不容犯人之

狡展以抗公平 ,而于是真情出矣 。”故 “今宜令各

省 、府 、县选立秉公人员 ,或数十人 ,或数百人 ,每

遇重案 ,轮班赴署 。少者数人 ,多者十余人 ,与审

官听讯两造之供词 ,以及律师之辩驳 。审毕 ,审官

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 ,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 ,视

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 ,以定从违 ”
[ 14] (P214)

。

其次 ,给予诉讼当事人以人道待遇。为此 ,要

废除刑讯和口供制度 ,对差役严加管理 ,杜绝差役

对案件审结前被羁押者的体罚现象 。郑观应提

出:“宜除取招供例 ,无论轻重案件 ,但令问官详

查细审 ,求情定罪 。除笞 、杖 、枷及责掌 、责嘴之件

外 ,其余一切刑具 ,及各衙门自制私刑 ,着悉行烧

毁 ,示永不复用”
[ 14] (P217)

。

再次 ,以西方律师制改革传统的书吏制度。

中国自古主张息讼 ,以助人诉讼为业的 “讼师 ”,

自唐以来受到法律的严格禁止 。但事实上 ,讼师

又屡禁不止 。所以 ,清朝中期 ,建立了书吏制度 ,

帮助当事人撰写诉状。清律对书吏的身份 、资格

及具体活动都作了特别严格的规定 ,以进行控制。

但是 ,书吏制度有许多弊端 ,因为 “今各署书吏既

无名之可言 ,则不得不专趋于利 ,徒欲以法惧之 ,

盖亦难矣”
[ 16] (P197)

。郑观应在批判书吏制弊端的

同时 ,盛赞西方的律师制。建议设律例专科 ,每年

一考 ,选中之人厚其薪资 ,轻其职权;还主张审判

时 ,要有律师辩驳 。

3. 改良狱政和刑罚执行方式 。郑观应根据中

国狱政的时弊 ,以预防犯罪和行刑人道为指导思

想 ,以西方狱政实践为模式 ,提出以下改良措施:

(1)改良狱政 ,给罪犯以人道待遇 。将一些

地方针对轻犯设置的自新所推而广之 ,用于军 、流

以下刑罚 ,使犯人自新自赎 。至于牢狱拘禁之所 ,

要仿西法的良好监狱条件 ,改变中国监狱状况 。

(2)设罚锾之法 ,以平衡中外刑法之轻重 ,限

讼济直 ,增加国库收入 。郑观应认为 ,中外刑法轻

重悬殊 ,其中罚锾彼有我无 ,使涉外案件的处理难

以做到公平 。而且 , “词讼之兴 ,发端于财者十有

八 、九 ”,因此规定罚锾 , “使讼而虚者议罚若干。

其半入官帑 , 半归讼直之人 ”,使人不敢轻易诉

讼 ,从而达到抑制 “词讼之兴 ”的目的 。他还认

为 , “越礼藐法 、欺压良善者 ,多在巨室富豪 ”,因

此 “罚减曲者之富 ,以济直者之贫 ”,是 “均平之

道 ”。更不用说对那些爱财如命之人 ,罚锾 “较之

剜肉断脰 ,弥深痛惜追悔”
[ 17] (P225)

。

(3)充工代刑 ,给罪犯以回归社会的生活技

能 。郑观应通过对西方狱囚之法的考察 ,认为西

法中 “充工一端 ,实可补今日刑书之阙 。”在监狱

之外 ,可设工艺学堂。凡犯罪监禁之人 ,都必须学

习工艺 。本有技能者 ,仍听其执业。每日限令做

工若干 ,适当计算报酬 ,刑满释放时全额支付。对

已经审定的盗案之犯 ,除必须判处死刑的以外 ,都

输送到海外做工。根据犯罪的大小 ,酌定做工年

限 。其做工收入 ,可取一部分交还给盗犯家属以

为赡养 。这样 ,既可以预防再犯 ,又可以保证罪犯

出狱后的生活和盗犯的家庭生活 ,消除社会不安

定因素 ,还可以防止贩卖劳工行为。

(4)教育感化 ,挽救罪犯。郑观应分析了犯

罪产生的社会根源 , “盖人生不幸 ,父母失教 ,既

无恒产以资事畜 ,复无技艺以给饔飧 。贫困无聊 ,

流于匪类;致罹法网 ,横被官刑 ”
[ 15] (P219)

。所以 ,

对其不能只知适用严刑峻法 ,而应进行教育感化 ,

以预防其重新犯罪。

三 、郑观应法律思想的评价

尽管郑观应的法律思想还比较零散 ,不成体

系 ,有些观点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。但是 ,在中国主

权尽失 ,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灾难的时候 ,郑观应的

维新变法思想 ,尤如一剂强心剂 ,使中华民族已经

衰死的心脏趋于复活。在其之后 ,康有为 、梁启

超 、谭嗣同等代表的维新派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

改良运动———戊戌变法 ,不能否认是在郑观应思

想基础上的发展 。而且 ,由于《盛世危言》切中时

弊 ,引起朝野重视 ,连光绪皇帝都亲自阅看 ,还命

令总理衙门印发 2000册给大臣看。其中的法律

思想 ,对清末改制有直接影响。通过对郑观应法

律思想的简单梳理 ,我认为:

1. 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具有进步性 。法律思想

的进步 ,以什么标准衡量  借用陈弘毅教授的观

点 , “进步就是更多人的价值 、尊严和权利得到法

制的保障 ,进步就是更多人有机会发挥和实现人

之所以为人的天赋秉性 ”
[ 18] (P18)

。这是衡量进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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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否的理性标准 ,不仅如此 ,进步还有相对性。郑

观应的法律思想相对于今天已经制度化的许多法

律内容 ,并无先进意义可言 。但是 ,相对于清末中

国封建的专制制度 ,君主立宪制无疑是先进的;相

对于野蛮 、残酷的封建刑法 ,轻缓 、人道的刑法无

疑是先进的;相对于封建纠问式的诉讼制度 ,去除

刑讯 ,给予当事人以诉讼权利的审判制度无疑是

进步的;相对于以惩罚和威吓为目的的刑法适用

制度 ,以预防犯罪为目的的刑法适用思想和对罪

犯的人道待遇无疑是进步的。

2. 郑观应法律思想的形成受外来文化的影

响 。 19世纪以来 ,中华文明在外国坚船利炮打开

国门后 ,与西方文明发生激烈碰撞 ,使郑观应有可

能了解到西方近代文明。通过与中国当时的制度

相比较 ,形成自己的认识 ,即西方的制度具有进步

性 。要挽救中华民族 ,必须向西方学习 ,不仅是科

学技术的学习 ,还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学习。

3. 郑观应法律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当时的社会

现实有直接关系 。俗话说 “时势造英雄 ”,正是由

于他生活在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年代 ,富

有爱国之心的他 ,不忍中国主权丧失 ,民族灭亡 ,

才积极寻找救国方略 。

4. 郑观应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其自身有密切关

系 。郑观应在外国公司工作和在沿海活动的经

历 ,能较早 、较多地接触西方文明 ,固然是其法律

思想形成的一个原因 。但是 ,较早 、较多地接触西

方文明的人当时并非郑观应一人 ,为什么只有郑

观应写出了传世之作《盛世危言》 每个人都会

思考 ,但并非每个人都能成为思想家 。所以 ,郑观

应法律思想的形成 ,还与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

族责任感 、吸收外来文化的博大胸襟 、睿智的思维

等都有关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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